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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职函〔2021〕16 号           

关于转发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教育局，各高职院校：

2021年 4月 12日至 13日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胜利

召开。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李克强总理

作出批示，孙春兰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为认真做好学习宣传

贯彻大会精神的各项工作，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》（教职成

〔2021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

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，凸显了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

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对于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

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

指明了前进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各地各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深刻理解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，切实增

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大会精神的责任感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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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感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上来，凝心聚

力开创江苏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新局面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推动江苏职业教育更高质量发展

各地各校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国家和省的决策部署，坚持类型教育基本定位，把职业教育

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逐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大会提

出的各项任务。

（一）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。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构建

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及德育工作相关要求，推进“三全育人”

综合改革，强化劳动教育，突出养成教育，重视心理健康教育，

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。重视学生文化素养，优化知识结构，

在学生全面发展上下功夫。

（二）推进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。落实《江苏省职业教育校

企合作促进条例》，丰富校企协同育人载体，完善校企合作育人

机制。

（三）构建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。根据产业发展实际，不断

优化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案。继续完善现代职教体系贯通培

养，推进中职、高职专科、职教本科在专业设置、课程衔接、能

力培养、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。（四）深化“三教”改革。

提升教师队伍双师素养，创新教学内容及方式。加强职业院校教

材管理。统筹 1+X 证书试点与学分银行建设，积极探索岗课赛

证融合。落实职业院校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并重的法定职责，积

极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培训，创新育训服务业态，提高职业院校优

质教育资源供给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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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完善投入保障机制。落实地方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

任，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和激励保障办法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职

业教育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，激发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和支撑区

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。

三、周密部署，确保指示批示和大会精神落实落地

各地各校要迅速行动起来，统筹做好“六有”“六到位”，制定

有特色、可操作的落实方案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和任务书，通

过专题学习、宣讲、研讨、培训等形式，传达大会精神、落实大

会要求。统筹用好主流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开展生动多样的学习宣

传，引导激励全社会共同关心、广泛支持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。

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、高等职业院校请将本地本校学习宣

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有关

情况及时报告省教育厅，联系人：梁燕，电话：025-83335665，

邮箱：jszjmail@163.com。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

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

省教育厅

2021年 5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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